
 

 

 

彰化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約用護理人員支給報酬標準表 

職 別 比照公務 

人員職等 

應 具 知 能 條 件 報酬

薪點 

附 註 

約用護

理人員 

五等 1、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

業，並領有護理師證書者。 

2、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

具有 2年以上相關工作經

驗，並領有護理師證書者。 

280 1. 進用人員應具有本表所

列相當職等之專門知能

條件之一。 

2. 本表薪點折合率比照約

僱人員，在行政院核定

數額範圍內由本府另

定。 

3. 報酬方式採用月計為原

則，亦得視實際需要按

日計酬。 

四等 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

領有護士證書者。 

250 

三等 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並

領有護士證書者。 

220 

 

 

 

 

 

附件四 


